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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 貴處近日發函本縣各國中小之【屏東縣所屬各級學

校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計畫】，本會之意見，敬請 查照惠覆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會員建議案辦理。

二、有關 貴處訂定【屏東縣所屬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習實施

計畫】本會意見如下：

(一)教師法第23條規定：「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

留職停薪之保障；其進修、研究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列預算支應，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

。」據此，教育部基於法律授權，訂頒有「教師進修研

究獎勵辦法」，明定教師進修「獎勵」及預算編列相關

規定，並未授權訂定進修「懲處」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教育部原規劃教師每年需研習18小時，因無法律授權而

廢止，除法定研習之外，應尊重教師選擇意願參加，不

應強制規定研習時數。

(三)貴處訂定教師進修研習54小時，並未增加任何支出與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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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卻嚴重影響教師勞動權益與學校教育工作：

１、各項法定研習共計37小時（性侵防治4小時、性平教

育8小時、環境教育4小時、學校衛生9小時、家庭教育

4小時、資訊應用6小時、反毒2小時、防災3小時）若

再加上教育處訂定研習54小時，教師每年研習時數將

高達91小時，學校又無相關配套的經費預算與補助，

嚴重影響教師勞動權益及學校行政推展。

２、本縣教師參加 貴處辦理研習及相關活動時，雖同意

補休卻要求課務自理，並未增加任何成本。

３、本縣偏鄉學校多，偏遠小校教師參加研習，教育處要

求學校給予路程假，卻未列差旅費，教師需自費參加

且舟車勞頓，加上教育處未給學校自辦研習經費（研

習須列講師費、車馬費等），研習品質參差不齊，耗

費時間卻無實質效益。

(四)國高中教師上課日無特定時段可供進修，任意增加時數

必然排擠備課、輔導及補救教學時間，嚴重損害教師授

課品質，學生受教環境，研習若訂於寒暑假進行，將違

反教師寒暑假返校日數規定。

(五)貴處每年要求國中小教師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填

報「教師自我專業進修研習規劃」，並要求各校填報率

須達100%，教師依照要求填寫研習規劃，然有許多課程

 貴處從未開設，卻強迫教師參與非自我專業進修規劃

之研習，貴處只求研習出席人數達100%和教師研習時數

達標，其研習品質及對於教師專業成長並無實質效益，

徒增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困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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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貴處未開設足夠教師所填寫的自我規劃專業進修課程，

卻要求教師研習時數未達54小時就列入追蹤輔導，是本

末倒置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會具體建議是：

(一)除法定研習各校必須辦理及教師必須參加之外，不應另

定教師每年研習時數。

(二)教師必須利用例假日或下班時間參加研習時，縣府應給

予公假及補休。

(三)教師於週一至週五之間參加縣府所辦理並由學校薦派之

研習，應公假課務派代。

(四)教師參與研習後願意公開分享，應不拘任何形式，不應

將教師參加研習的鼓勵與公開觀課綁在一起。

(五)建請 貴處於104學年初將該學年度辦理研習活動之時間

公告週知，俾利各級學校教師安排進修時間。

(六)教師參與進修研習，貴處應以鼓勵及獎勵之方式，並應

尊重教師個人意願選擇所需之研習，不應以強迫（列入

輔導）方式，造成教師為達成符合之研習時數而疲於奔

命，研習活動承辦學校行政人員負擔加重，而忽略教育

本質及學生受教之權益，此非屏東縣親師生之福。

正本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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